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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

110 年度第 4 次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會議記錄 

一、時間： 110 年 10 月 5 日(星期二)上午 11 時 20 分 

二、地點：本校行政大樓 A605 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陳總務長錫琦      紀錄：張琇庭 

四、出席人員：(如簽到表) 

五、會議程序： 

（一）主席致詞(略) 

（二）上次會議執行情形： 

1.前次會議提案一「有關本校駐衛警鍾兆鴻曾任工友退休金

案」，後續本組先後電詢台北市政府勞動局、行政院人事行

政總處及內政部警政署，後於 110 年 9 月 14 日函詢內政部

警政署鍾員退職金及退職補償金核給依據、計算方式及經費

來源，110 年 9 月 22 收到函復可依據「各機關學校編制內教

職員依公務人員資遣撫卹法退休曾任工友年資處理原則」辦

理(如附件一)，其中鍾員適用第二點原則「曾任適用原事務

管理規則之機關學校工友（含技工、駕駛）及非適用原事務

管理規則之機關（構）正式編制內工級人員，於改任駐衛警

察人員後辦理退職、資遣、撫慰時，其曾任工友及工級人員

年資，比照前點之規定辦理；所需經費，在駐在單位年度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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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相關科目內勻支。」此提案後續本組將另簽辦理，陳核校

長核定鍾員退職金及退職補償金核發與支應。 

2. 前次會議提案二「有關每月勞工退休金提撥」，於 110 年 9

月 1 日寄送提撥率調整所需之附件（含「110.8.10 監督委員

會會議紀錄」、「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資料變更申請

書」、「最近一期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」)至台北市政府勞動局

辦理變更，台北市勞動局於 110 年 9 月 7 日來函核定通過(如

附件二) 。 

（三）提案討論：無 

（四）工作報告： 

1.截至 110 年 9 月 30 日止勞工退休準備金帳戶餘額為

16,868,413 元整。(附件三) 

2.報告溢領退休金歸還進度，目前尚餘 213,215 元整未歸還。(附

件四) 

（五）臨時動議：無 

六、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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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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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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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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